询  问  通  知  书

×体行罚询[    ]第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为调查了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请你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时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接受询问。
携带材料：

本局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（印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询问通知书制作说明

询问通知书是体育行政部门在依法行使职权，查办违法案件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，要求当事人或证人在一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接受询问的书面文书。
询问通知书的适用范围限于查办案件需要。除此之外，不应制发本文书。

制作询问通知书应注意以下几点：

1．由于接受询问的只能是具体的自然人，因此，发文对象应写明具体的人；

2．所设定的时间应考虑可行性，即应考虑文书送的达和被通知人前往的在途时间；

3．具体携带材料视调查需要而定，一般包括三方面：第一，被询问人的身份和工作关系证明，如身份证、工作证等；第二，属单位违法的，有关该单位的情况证明，如企业执照副本、章程等；第三，与案件直接相关的材料；

4．本局联系人，一般应是案件的调查人员。
